
 

 

銓敘部公告   中華民國 114 年 10月 21日 

        部特二字第 11458894792號 

 

主旨：預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施行細則第 6條、第 10

條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及第 154 條第 1 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考試院。 

二、修正依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第 14條。 

三、旨揭修正草案(含總說明及對照表)，登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站(網址：

https://www.mocs.gov.tw)人事法規之法規草案項下。 

四、任何人得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7 日內以書面或電話方式向本部

特審司第二科承辦人林沛 (電話： 02-82366581，傳真：

02-82366600，電子郵件帳號：eva5533@mocs.gov.tw，地址：臺北市

文山區試院路 1 之 2 號)陳述意見。 

 

部  長 施能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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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施行細則第
六條、第十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前

經考試院八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訂定發布，曾歷經七次修正，最近一次於

一百十二年九月十四日修正發布，並自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日施行。茲為期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遴選程序更簡化，增加機關進用意願，爰修正本細

則相關規定，計修正二條，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遴選委員會之組成人數上限及開會出席人數，並刪除由遴選委員

會審核各機關訂定職缺審查項目等事項。(修正條文第六條) 

二、 本細則修正條文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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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施行細則第
六條、第十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本條例第五條第

一項公開遴選之程序，除

本條例及本細則另有規

定外，適用公務人員陞遷

法及其施行細則有關公

開甄選之相關規定。 

本條例第五條第一

項所稱由用人機關組成

遴選委員會，審查專技人

員之執業經歷及實績，指

用人機關應視職缺之工

作性質，聘請相關領域專

業人員組成遴選委員會，

就符合遴選條件專技人

員之執業經歷及實績，予

以審查。 

遴選委員會置委員

五人至九人，除自銓敘部

建置之學者專家人才庫

遴聘學者專家外，餘由機

關首長指定本機關現職

人員擔任。主席由機關首

長於委員中指定一人擔

任，主席因故未能主持會

議者，得由主席就委員中

指定一人代理會議主席。 

遴選委員會之組成，

除應符合本條例第五條

第二項規定外，委員任一

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

之一。 

遴選委員會應有全

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

第六條 本條例第五條第

一項公開遴選之程序，除

本條例及本細則另有規

定外，適用公務人員陞遷

法及其施行細則有關公

開甄選之相關規定。 

本條例第五條第一

項所稱由用人機關組成

遴選委員會，審查專技人

員之執業經歷及實績，指

用人機關應視職缺之工

作性質，聘請相關領域專

業人員組成遴選委員會，

就符合遴選條件專技人

員之執業經歷及實績，予

以審查。 

遴選委員會置委員

五人至十五人，除自銓敘

部建置之學者專家人才

庫遴聘學者專家外，餘由

機關首長指定本機關現

職人員擔任。主席由機關

首長於委員中指定一人

擔任，主席因故未能主持

會議者，得由主席就委員

中指定一人代理會議主

席。 

遴選委員會之組成，

除應符合本條例第五條

第二項規定外，委員任一

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

之一。 

遴選委員會應有全

一、 本條修正第三項、第五

項及第六項。 

二、 考量機關反映遴選委

員會組成後，應出席人

數及學者專家出席人

數較多，致開會時間不

易排定，延長遴選作業

時程，建議簡化遴選委

員會相關組成程序。為

符合機關實際需要，經

參考公務人員陞遷法

施行細則第七條第七

項及採購評選委員會

審議規則第九條第一

項規定，爰修正第三項

遴選委員會委員組成

人數上限，及第五項遴

選委員會開會出席人

數及學者專家出席人

數，以提升遴選作業時

程。 

三、 茲機關反映專技人員

執業經歷及實績之審

查項目、標準等須先提

經遴選委員會審核後，

始得辦理公告，遴選委

員會至少須召開兩次

會議，專技人員遴選程

序繁複，降低其進用專

技人員意願。為簡化遴

選作業程序，提升機關

進用意願，賦予用人機

關得依職缺之工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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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出席之學者專家委員

人數應至少二人且不得

少於出席人數三分之一，

始得開會。出席委員半數

以上同意，始得決議。可

否均未達半數時，主席可

加入任一方以達半數同

意。 

各機關應視職缺之

工作性質、職務特性、任

用官職等級，訂定專技人

員執業經歷及實績之審

查項目、標準、配分，以

及是否併同舉行面試或

測驗方式等事項，於職缺

公開遴選公告中一併載

明。遴選委員會就上開所

訂事項開會評審後，提出

候選人員名次，報請機關

首長就前三名中圈定一

人為正取人員任用之；如

職缺數二個以上時，就職

缺數之二倍中圈定任用

之。機關首長不得拒絕或

復議。 

各機關辦理公開遴

選，得將前項未獲圈定人

員列為候補人員，其名額

不得逾職缺數二倍，並以

機關首長排序遞補原公

開遴選職缺或職務列等

相同、性質相近得進用專

技人員之職缺為限；候補

期間為五個月，自遴選結

果確定之翌日起算。 

遴選委員會委員之

迴避，準用行政程序法第

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出席之學者專家委員

人數不得少於出席人數

二分之一，始得開會。出

席委員半數以上同意，始

得決議。可否均未達半數

時，主席可加入任一方以

達半數同意。 

各機關應視職缺之

工作性質、職務特性、任

用官職等級，訂定專技人

員執業經歷及實績之審

查項目、標準、配分，以

及是否併同舉行面試或

測驗方式等事項，提經遴

選委員會審核後，於職缺

公開遴選公告中一併載

明。遴選委員會就上開所

訂事項開會評審後，提出

候選人員名次，報請機關

首長就前三名中圈定一

人為正取人員任用之；如

職缺數二個以上時，就職

缺數之二倍中圈定任用

之。機關首長不得拒絕或

復議。 

各機關辦理公開遴

選，得將前項未獲圈定人

員列為候補人員，其名額

不得逾職缺數二倍，並以

機關首長排序遞補原公

開遴選職缺或職務列等

相同、性質相近得進用專

技人員之職缺為限；候補

期間為五個月，自遴選結

果確定之翌日起算。 

遴選委員會委員之

質等，自行訂定專技人

員執業經歷及實績之

審查項目等事項，爰刪

除第六項「提經遴選委

員會審核後，」等文字，

以符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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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

之規定。 

迴避，準用行政程序法第

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

之規定。 

第十條 本細則施行日期，

由考試院定之。 

本細則修正條文自

發布日施行。 

第十條 本細則施行日期，

由考試院定之。 

 

一、本條增訂第二項。 

二、配合第六條之修正，增

訂第二項，明定修正條

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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